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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环（翁源）罚〔2024〕21 号

李永茂：

身份证号码：4402291971****0419

地址：翁源县龙仙镇建设二路 148 号聚星园

一、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、证据和陈述申辩及采

纳情况

2024 年 7 月 29 日上午，我局执法人员到翁源县龙仙镇青山

村牛背岭地段进行现场检查，该处建有两家养殖场，分别为翁源

县龙仙镇官有卫养殖场和翁源县龙仙镇阿赛养殖场，已进行固定

污染源排污登记。经核实，你是两家养殖场的实际经营者，为新

希望公司合作养殖户。

现场检查时发现，翁源县龙仙镇官有卫养殖场和翁源县龙仙

镇阿赛养殖场（以下简称“你养殖户”）的猪舍和设施集中在一

处，共建有两个黑膜暂存池、一个硬底化暂存池、一个堆粪棚、

两个异位发酵床，两栋猪舍均处于空栏状态，三个暂存池内存有

养殖废水。执法人员在你养殖户东南侧黑膜暂存池处，发现有一

角墙体和黑膜破裂，养殖废水通过破裂处排向外环境。韶关市生

态环境监测站翁源分站人员在该破裂口处进行了废水采样，执法








